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2·25”

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12月25日4时30分左右，鞍山海城市乾丰冶金辅助材料有限公司在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炼钢厂老区（独立作业区）对连铸下线的中间包进行煤气烘烤作业时发生一起煤气中毒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38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及《河北省安委办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冀安委办〔2021〕24号）等有关规定，迁安市人民政府成立了迁安市应急管理局、迁安市公安局和迁安市总工会派人参加的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2·25”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开展情况

2025年12月15日，评估组制定了《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2·25”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依据《事故调查报告》，梳理出（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三）事故企业汲取事故教训、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四）事故防范长效机制建设情况等4个方面内容，制成评估工作表，采取百分制进行评估。

评估组于2025年12月16日对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工作中，评估组听取了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整改落实情况的汇报，查阅了整改档案资料，查看了事故现场。
通过上述工作，了解掌握了企业内部人员处理、党政纪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和事故防范措施的第一手资料和情况，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对涉事企业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行政处罚建议，迁安市应急管理局给予海城市乾丰冶金辅助材料有限公司、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已缴纳到位。
（二）对相关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迁安市应急管理局给予海城市乾丰冶金辅助材料有限公司、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罚款已缴纳到位。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 涉事企业提交了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报告。从吸取事故教训，消除事故隐患；进一步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事故报告处置管理等四个方面着手，组织落实了事故调查组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2. 涉事企业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涉事企业全面辨识各级风险，公司各级人员均按照排查周期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建立了隐患排查治理台账，隐患发现后的整改完成情况总体来说较为及时，但整改台账存在更新不及时、台账时间不连续的情况。

3.涉事企业开展提高员工安全素质的专题培训。针对此次事故，涉事企业加强了公司、车间、班组三级培训教育工作。经评估组查阅培训记录：涉事企业开展了关于《安全生产三项制度培训》、《煤气知识、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及检维修作业培训》、《应急救援预案、逃生技能、救援技能与现场处置专项培训》的学习培训并附有签到表。
（二）事故企业汲取事故教训、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情况。

1.涉事企业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消除隐患。涉事企业在事故发生后加大现场安全管理力度，全面消除现场存在的各类隐患。一是完善现场各类安全警示标识。二是张贴安全操作规程及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岗位人员进行学习。

2.涉事企业岗位工人按照联系确认制度落实互联互保职责情况。涉事企业制定了岗位互联互保制度，现场抽查人员掌握情况良好。

3.涉事企业完善突发事件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规范。严格落实领导值班带班制度，建立以公司调度室为中心的应急值守体系，值班带班领导24小时手机开机并值守岗位，遇有突发事件及时处置。

4.涉事针对事故报告处置流程对企业全员的教育培训。一是根据公司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对相关单位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各级人员履职尽责情况，确保全员履职尽责。二是结合各单位开展安全操作规程的学习及检查工作，各岗位利用班前班后会期间对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学习，提高职工安全操作规程的掌握程度。
（三）事故防范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1.全面开展了对内部职工的岗位安全规程的教育培训，重点是煤气作业相关安全知识及相关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将职工作业行为及安全操作规程执行情况纳入日常检查重点。

2.加强了对外委施工单位的监督管理力度，对外委施工单位的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3.涉事企业于2025年11月18日制定了评估方案，评估组由企业领导人员担任，成员为安全管理人员，评估内容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处理情况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

4.涉事企业依据评估方案制定了自评工作检查表并于2025年11月19日开展了自评，于2025年11月20日形成了评估报告。
四、评估发现的问题

1.涉事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未及时更新，台账时间段不连续。

五、工作建议

针对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2·25”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评估工作，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对事故评估成果运用提出以下建议：

（一）继续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涉事企业要及时、按时开展由总经理带队进行的隐患排查整改行动，并将整改台账按月及时更新。对于可以当场整改的风险隐患要当场完成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尽快消除。将整改前后的图片影像资料做好记录，整改负责人和复查人要具体到人，整改台账妥善保存。
六、评估结论

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2·25”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调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和整改措施等得到落实，达到了查明事故原因、理清事故责任、惩戒责任人员、处罚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措施、汲取事故教训、防范事故发生的目的。

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2·25”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评估组     

（迁安市应急管理局代章）        

2025年12月17日            


